《云南省公路大件运输许可实施细则》
政策解读问答

一、《云南省公路大件运输许可实施细则》出台背景是什么？
随着全省交通、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加快推进，相关装备制造和需求增长较快，大件运输许可办件量大幅度增加，原印发的相关许可文件已无法适应大件运输发展。为深化“放管服”改革，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维护运输市场主体合法权益，防止出现虚假填报、“大车小证”等现象，亟须制定《云南省公路大件运输许可实施细则》，并上升为适用性更强的规范性文件，更好地优化大件运输许可服务，改善大件运输营商环境。
二、《云南省公路大件运输许可实施细则》施行时间？
2024年4月1日正式施行。
三、大件运输如何分类？
大件运输按照车货总体外廓尺寸和质量分为：
（一）一类大件运输为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未超过4.2米、总宽度未超过3米、总长度未超过20米且车货总质量、轴荷未超过《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第三条、第十七条规定标准的；
（二）二类大件运输为超过一类大件运输标准且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未超过4.5米、总宽度未超过3.75米、总长度未超过28米且总质量未超过100000千克的；
（三）三类大件运输为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超过4.5米，或者总宽度超过3.75米，或者总长度超过28米，或者总质量超过100000千克的。
四、承运人如何提交申请？
跨省大件运输使用跨省大件运输并联许可系统或跨省大件运输并联许可“掌上办”办理；省内大件运输通过“云南省政务服务网”，实现大件运输许可申请、受理、审查、决定全流程网办。
五、承运人申请大件运输许可时，应提交什么申请材料？           
（1） 公路大件运输许可申请表；（二）承运人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经办人的身份证件和经办人授权委托书；（三）车辆行驶证或者临时行驶车号牌；属于三类大件运输的，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公路完好、安全、畅通情形的，承运人申请大件运输许可时，除提交以上材料外，还应当提交加盖承运人印章的车货总体外廓尺寸信息的轮廓图及护送方案；多次运输的需提供运输计划。
六、哪些情况，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不予受理申请？
（一）货物属于可分载物品的；（二）承运人所持有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记载的经营资质不包括大型物件运输的；（三）承运人被依法限制申请大件运输许可未满限制期的；（四）同一行驶时间段内，同一大件运输车辆载货的许可申请件数超过2件，或对于多次通行申请，已有1件多次通行申请的；（五）多次通行许可申请通行时间超过6个月的；（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载运单个不可解体物品的大件运输车辆，在不改变原超限情形的前提下，加装多个品种相同的不可解体物品或加装该不可解体物品配件，视为载运不可解体物品。
七、什么情况下需要现场核查？
起运地在云南省范围内的三类大件运输，组织开展现场核查，重点抽查接近三类大件运输或者跨验算临界值的车辆和货物。
八、对符合许可条件的，多长时间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一）对于一类大件运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作出；（二）对于二类大件运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作出；（三）对于三类大件运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6个工作日内作出。
    采取加固、改造措施所需时间不计算在许可办理期限内，遵循效率优先的原则从快办理。
九、什么情况下，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会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一）采用普通平板车运输，车辆单轴的平均轴荷超过10000千克或者最大轴荷超过13000千克的；（二）采用多轴多轮液压平板车运输，车辆每轴线（一线两轴8轮胎）的平均轴荷超过18000千克或者最大轴荷超过20000千克的；
（三）承运人不履行加固、改造义务的；（四）承运人不完善护送方案的；（五）涉及通行时间或路线调整，承运人选择不接受通行时间或路线调整的；（六）现场核查车货情况不符合大件运输许可条件、标准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作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向承运人说明理由，并告知承运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十、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因素导致大件运输车辆无法在许可通行时间内完成运输的，承运人应该怎么做？
对于单次通行的许可，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因素导致大件运输车辆无法在许可通行时间内完成运输的，承运人可向原许可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一次延期申请，延期时间不得超过7个自然日。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接到延期申请后，应当及时进行审查。作出准予延期决定的，重新颁发《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作出不予延期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
十一、运输车辆发生变更时，承运人应该怎么做？
运输车辆发生变更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对变更后车辆的整备质量、轴数、轴距、轮胎数、车货总体外廓尺寸和车货总质量等进行审查，必要时开展现场核查。对准予变更的，重新颁发《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作出不予变更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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